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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函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克科技”或“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6】

第 41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该问询函针对公司通过南京华泰瑞联并购基金一号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泰瑞联一号”，公司持有其 3.68%财产份额）持有江苏华泰

瑞联并购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泰瑞联”，华泰瑞联一号持有其 60.47%财产

份额）财产份额以及华泰瑞联买入公司股票成为公司第三大股东等相关事项进行了问询，

公司已经按照交易所要求对问询函所列问题作出了书面说明，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请说明上述持股安排是否合法合规，并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使用自有资金直接

或间接买卖雅克科技股票的行为，是否拥有华泰瑞联一号和华泰瑞联的投资决策权和控

制权。 

回复： 

1、上述持股安排是否合法合规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于 1992 年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体改生

[1992]31 号）第 24 条曾对股份有限公司交叉持股事项作出规定：“一个公司拥有另一个

企业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份，则后者不能购买前者的股份”。但该文已于 2015 年 5 月 30

日废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截至本

回复出具之日，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并未对交叉持股事项作出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 

公司已就向华泰瑞联一号出资、华泰瑞联一号已就向华泰瑞联出资、华泰瑞联已就

购买本公司股份各自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出资方式符合《公司法》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等现

行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持股安排不违反《公司法》等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司是否存在使用自有资金直接或间接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根据华泰瑞联一号及华泰瑞联的有限合伙协议，公司目前持有华泰瑞联一号约 3.68%

的财产份额，华泰瑞联一号目前持有华泰瑞联约 60.47%的财产份额。华泰瑞联一号与

华泰瑞联的其他财产份额均由其他若干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合伙人分别持有，在

各合伙人按照上述有限合伙协议出资后，该等资金应分别属于华泰瑞联一号及华泰瑞联

的自有资金，不应再被认定为各合伙人的自有资金。因此，华泰瑞联受让本公司股份的

行为亦不应被认定为本公司使用自有资金直接或间接购买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3、公司是否拥有华泰瑞联一号和华泰瑞联的投资决策权和控制权 

根据华泰瑞联一号及华泰瑞联的有限合伙协议的相关规定，华泰瑞联一号及华泰瑞

联的管理人成立投资委员会，对华泰瑞联一号及华泰瑞联的投资机会进行专业的独立决

策。投资委员会成员由管理人董事会任命，不属于合伙企业或有限合伙人的下设机构。

此外，自本公司持有华泰瑞联一号的财产份额之日起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本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担任华泰瑞联一号及华泰瑞联投资委员会成员的职务，

无法参与华泰瑞联一号及华泰瑞联的投资决策程序。因此，本公司对华泰瑞联一号和华

泰瑞联均不具有投资决策权。 

根据华泰瑞联一号及华泰瑞联的有限合伙协议的相关规定，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

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任何有限合伙人均不得参与管理或控制合伙企业的投资

业务及其他以合伙企业名义进行的活动、交易和业务，或代表合伙企业签署文件，或从

事其他对合伙企业形成约束的行为。同时，华泰瑞联一号及华泰瑞联合伙人会议须由全

体合伙人过半数出席方为有效；合伙人会议审议任何事项，须经与会的无利害关系合伙

人所持合伙企业财产份额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华泰瑞联一号的合伙人会议由 15 名合伙

人组成，其中本公司为有限合伙人，且仅持有约 3.68%的财产份额，对华泰瑞联一号所

做决议的影响极小，不具有华泰瑞联一号的控制权，亦无法单独通过华泰瑞联一号间接

控制华泰瑞联。 

此外，华泰瑞联按照有限合伙协议的约定设立咨询委员会，作为合伙企业的咨询机

构，咨询委员会成员对有限合伙协议不负有受托义务。目前咨询委员会由6名成员组成，

本公司委派董事沈琦担任咨询委员。咨询委员会职能主要在于咨询与监督，并不拥有华

泰瑞联的投资决策权和控制权，其所审议的与普通合伙人及其关联方之间涉及利益冲突

的关联交易事项及非现金分配涉及的估值方法等事项须经全体成员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限于咨询委员会的性质及本公司仅委派一名咨询委员，本公司不能控制



咨询委员会的决策，亦不能通过咨询委员会拥有华泰瑞联的投资决策权和控制权。 

综上所述，本公司对华泰瑞联一号和华泰瑞联均不具有投资决策权和控制权。 

二、华泰瑞联一号和华泰瑞联是否与你公司存在未披露的利益安排，是否与你公司、

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或除关联关系以外的其它任何关系。 

回复： 

华泰瑞联一号和华泰瑞联与本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利益安排。除华泰瑞联持有本公

司 6.44%的股份及本公司董事沈琦担任华泰瑞联咨询委员会委员外，华泰瑞联一号和华

泰瑞联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除关联关系以外的其它任何关系。 

三、你公司认为应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在上述相关事项的实施过程中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

规及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 




